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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储能充电站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为推广电动汽车储能充电站（以下简称电站）技术的应用，规范了电站的设计，做到安全可

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本文件适用于电化学介质储能的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功率为500kW且容量为500kW·h及以上的电站

的设计，功率为500kW且容量为500kW·h以下的电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 51048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T 34120 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规范

GB/T 34131 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IEC60870-5-104 Telecontrol equipment and systems - Part 5-104
GB/T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 50060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DL/T 5222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规程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582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

DL/T 5390 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DL 5009.3 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 第3部分：变电站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DL/T 5003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规程

DL/T 5202 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DL/T 544 电力通信运行管理规程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DL/T 5044 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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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DL/T 5457 变电站建筑结构设计技术规程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2015年版)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GB 509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储能系统 energy storage system

通过储能介质进行可循环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设备系统。

3.2

储能单元 energy storage unit

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及其相连接的功率变换系统组成的最小储能系统。

[来源：GB 51048-2014,2.2.0.2]

3.3

功率变换系统 power conversion system(PCS)

与储能电池组配套，连接于电池组与电网之间，把电网电能存入电池组或将电池组能量回馈到电网

的系统，主要由变流器及其控制系统构成。

[来源：GB 51048-2014,2.2.0.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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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变流器 power conversion system

电化学储能系统中，连接于电池系统与电网（和/或负荷）之间的实现电能双向转换的变流器。

[来源：GB/T 34120-2017,3.3]

3.5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监测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电池提供管理及通信接口的系统。

[来源：GB/T 34131,3.6]

4 站区规划和总平面布置

4.1 站区规划应遵从功能分区明确，节约用地原则。

4.2 站区宜包括站内建筑、站内外行车道、安全通道、电动汽车充电区、临时停车区、储能系统区及

供配电设施等。

4.3 应与站外已有或规划的道路、排水系统、周围场地标高等相协调。

4.4 户外敞开式电站储能区应设置栅栏、围墙等。

4.5 站区围墙、大门和站内道路应满足设备运输、安装、运行、检修、消防等要求。

4.6 站区道路宜布置成环形，如有困难时应具备回车条件；站内环形消防通道路面宽度宜为 4 m，站

区运输道路宽度不宜小于 3 m；站内道路的转弯半径应根据行车要求确定，但不应小于 7 m。

4.7 站区的管道、沟道应按最终规模统筹规划。

4.8 站区宜单独设置车辆出入口。

5 储能系统

5.1 储能单元

5.1.1 储能系统充电装置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5。
5.1.2 储能单元应根据储能类型、电站容量、接入电压等级、功率变换系统性能、电池的特性和要求

及设备短路电流耐受能力进行设计。同组储能电池应由同型号、同容量、同制造厂的产品组成。

5.1.3 电池组的成组方式及其连接拓扑应与功率变换系统的拓扑结构相匹配，并应减少电池组并联个

数。

5.1.4 电池组回路应配置直流断路器、隔离开关等开断、保护设备。

5.1.5 电池组的出口回路、充电装置直流侧出口回路应采用直流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5.1.6 电池组的电池裕度应根据电池的寿命特性、充放电特性及最佳充放电区间和经济性进行配置。

5.1.7 储能单元设备应选择节能、环保、高效、安全、可靠、少维护型设备。

5.1.8 储能系统输出的交流电源和电站配电的低压电源的进出线开关、分段开关宜采用断路器。来自

不同电源的低压进线断路器和低压分段断路器之间应设机械闭锁和电气连锁装置，防止不同电源并联运

行。

5.1.9 储能监控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储能监控系统应具备数据读取、数据处理与存储、控制调节、事件记录、报警处理、报表管理

和打印功能、可扩展性、对时等功能；

b) 数据读取功能：通过电池管理系统读取储能电池的电和热相关的参数，读取储能电池的荷电状

态，最大充放电电流（或者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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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储能监控系统应能够实现双向充放电设备发控制命令、控制充放电设备的起停、紧急停机、远

方设定充放电参数的控制调节功能；

5.1.10 储能监控系统应提供图形、文字、语音等一种或几种报警方式，并具备相应的报警处理功能。

5.2 功率变换系统

5.2.1 功率变换系统交流侧电压宜从表 1 的标准值中选取。

表 1 交流侧电压

电压（kV） 0.38（0.4） 0.66（0.69） 1（1.05） 6（7.3） 10（10.5） 35（40.5）

5.2.2 功率变换系统的额定功率宜从表 2的标准值中选取。

表 2 额定功率

功率（kW） 500 750 1000 1500 2000

5.2.3 功率变换系统功能、性能要求应与储能单元需求相匹配，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具备并网充电、并网放电、离网放电三种基本功能；

b) 应具有有功功率连续可调功能；

c) 应具有无功功率调节能力；

d) 应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

5.2.4 功率变换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采集功率变换系统交、直流侧电压、电流等模拟量和装置正常运行、告警故障等开关量信息；

b) 应接收电池管理系统上送的电池电压、温度、计算电量等模拟量和故障告警等开关量保护、联

合控制所需信息；

c) 应完成装置运行状态的切换及控制逻辑，且应包括功率变换系统的启停、控制方式的切换、运

行状态的转换；

d) 应具备保护功能，确保各种故障情况下的系统和设备安全。功率变换系统保护配置宜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功率变换系统保护配置

分类 保护配置

本体保护 功率模块过流、功率模块过温、功率模块驱动故障

直流侧保护 直流过压/欠压保护、直流过流保护,直流输人反接保护

交流侧保护

交流过压/欠压保护.交流过流保护、频率异常保护、交流进线

相序错误保护、电网电压不平衡度保护、输出直流分量超标保

护、输出电流谐波超标保护、防孤岛保护

其他保护 冷却系统故障保护、通讯故障保护

e) 宜支持 IEC61850、IEC60870-5-104、CAN或Modubs TCP／IP通信，并应能配合监控系统及

电池管理系统完成储能单元的监控及保护。

5.2.5 在额定运行条件下，功率变换系统的效率应符合 GB 5104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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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

5.3.1 电池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选择安全、可靠、环保型电池；

b) 应采用模块化设计；

c) 容量应与储能单元容量、能量相匹配；

d) 不应过充、过放；

e) 应具有安全防护设计。在充、放电过程中外部遇明火、撞击、雷电、短路、过充过放等各种意

外因素时，不应发生爆炸；

5.3.2 电池管理系统选型应与储能电池性能相匹配，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供电电源可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源。其中交流电源额定电压宜为 220V，直流电源额定电压宜为

110V或 220V；
b) 电池管理系统与电池相连的带电部件和壳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2MΩ；
c) 电池管理系统应经受绝缘耐压性能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或闪络等破坏性放电现象；

d) 所检测状态参数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表 4的规定；

表 4 状态参数测量误差

参数 总电压值 电流值 温度值 单节电压值

误差要求 土 1%f.s. 土 0.2%f.s. 土 2°C 土 10mV

注1：f.s.为满量程。

e) SOC估算精度要求宜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SOC 估算精度

SOC范围 SOC≤30% 30%<SOC<80% SOC≥80%

精度要求 SOC≤8% SOC≤10% SOC≤8%

f) 应能在供电电源电压上限、下限时，持续运行 1h，且状态参数测量精度满足要求；

g) 应全面监测电池的运行状态，包括单体／模块和电池系统电压、电流、温度和电池荷电量等，

事故时发出告警信息；

h) 应可靠保护电池组，宜具备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和直流绝缘监测等功能；

i) 电池管理系统的均衡功能宜按电池特性合理配置；

j) 宜支持 CAN或Modbus TCP／IP 通信，配合功率变换系统及站内监控系统完成储能单元的监

控及保护。

电池室应有良好的通风，无腐蚀气体，干净整洁；室内温度宜为 10℃～35℃。

5.4 布置

5.4.1 设备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便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和调试，预留分期扩

建条件。

5.4.2 设备宜选用户内布置。

5.4.3 户外布置的储能系统，设备的防污、防盐雾、防风沙、防湿热、防水、防严寒等性能应与当地

环境条件相适应，柜体装置外壳防护等级宜不低于 IP54。
5.4.4 户内布置的储能系统应设置防止凝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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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储能系统设备可采用标准柜式，也可采用框架式。站内功率变换系统尺寸宜保持一致，站内电

池柜／架尺寸宜保持一致。储能系统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储能系统四周或一侧应设置维护通道，其净宽不应小于 1200mm；

b) 当储能系统采用柜式结构多排布置时，柜式布置维护通道宽度宜满足表 6的规定，且不宜小于

单侧门宽加 800mm。

表 6 柜式布置维护通道宽度

部位
宽度（mm）

一般 最小

柜正面至柜正面 1800 1400

柜正面至柜背面 1500 1200

柜背面至柜背面 1500 1000

柜正面至墙 1500 1200

柜背面至墙 1200 1000

边柜至墙 1200 800

主要通道 1600～2000 1400

5.4.6 功率变换系统在站内布置应有利于通风和散热。

5.4.7 电池的布置应满足电池的防火、防爆和通风要求。

5.4.8 电池管理系统宜在电池柜内合理布置或就近布置。

6 电气一次

6.1 并网要求

6.1.1 电站接入电网的电压等级应根据电站容量及电网的具体要求确定。

6.1.2 电站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电能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偏差》GB/T 12325、
《电能质量电压波动和闪变》GB/T 12326、《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和《电能质量三相

电压不平衡》GB/T 15543的规定，向电网馈送的直流电流分量不应超过其交流额定值的 0.5％。

6.1.3 电站有功、无功功率控制应满足应用需求，动态响应速度应满足并网调度协议的要求。

6.1.4 电网频率异常时的电站响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站并网时应与电网保持同步运行；

b) 接入电网的电站的频率异常响应特性要求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接入电网的电站的频率异常响应特性要求

电网频率 f（Hz） 要求

f<48 电站应立即与电网断开连接



DB61/T 1758—2023

7

电网频率 f（Hz） 要求

48≤f<49.5 电站不应从电网获取电能

49.5≤＜50.2 正常运行

f>50.2 电站不应向电网输送电能

6.1.5 电网电压异常时的电站响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无低电压穿越能力要求的电站，电压异常响应特性要求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电站的电压异常响应特性要求

并网点电压 要求

U<50%UN
电站不应从电网获取电能。若并网点电压低于 50%UN持续 0.2s
以上时,电站应与 电网断开连接

50%UN<U<85%UN
电 站 不 宜 从 电 网 获 取 电 能 。 若 并 网 点 电 压 位 于

50%UN<U<85%UN 区间的持续时间大于 2s 时,电站应与电网断

开连接

85%UN<U<110%UN 正常运行

110%UN<U<120%UN
电 站 不 宜 向 电 网 输 送 电 能 。 若 并 网 点 电 压 位 于

110%UN<U<120%UN 区间的持续时间大于 2s 时,电站应与电网

断开连接

U>120%UN
电站不应向电网输送电能。若并网点电压高于 120%UN持续 0.2s
以上时,电站应与电网断开连接

注：UN为并网点的电网额定电压。

b) 具有低电压穿越能力要求的电站，当并网点电压在额定电压的 85％及以上时，电压异常响应

特性应符合表 8的规定；当并网点电压在额定电压的 85％以下时，电站的低电压穿越能力应

满足并网调度协议的要求。

6.1.6 电站的无功补偿装置配置应按照电力系统无功补偿就地平衡、便于调整电压和满足定位需求的

原则配置。

6.1.7 并网运行模式下，不参与系统无功调节时，电站并网点处超前或滞后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5。
6.1.8 电站的接地形式应与原有电网的接地形式一致，不应抬高接入电网点原有的过电压水平和影响

原有电网的接地故障保护配合设置。

6.2 电气主接线

6.2.1 应根据电站的规划容量、电压等级、线路和变压器连接元件总数、储能系统设备特性等要求确

定，并应满足供电可靠、运行灵活、节约投资和便于过渡或扩建等要求。

6.2.2 高压侧接线形式宜选用单母线、单母线分段等接线形式。当电站经双回路接入系统时，宜采用

单母线分段接线。

6.3 电气设备选择

6.3.1 应满足电站各种运行方式的要求。

6.3.2 电气设备和导体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50060和 DL／T 5222的规定。对于 20kV及以下

电站还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5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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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电气设备布置

6.4.1 应结合接线方式、设备形式及电站总体布置综合确定。

6.4.2 应符合 GB 50060、GB 50053的规定。

6.5 站用电源及照明

6.5.1 应根据电站的定位、重要性、可靠性要求等条件确定。电站宜采用单回路供电。采用双回路供

电时，宜互为备用。

6.5.2 站用电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54的规定。

6.5.3 电气照明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50034、GB 50582和 DL／T 5390的规定。

6.5.4 照明设备安全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19517的规定；灯具与高压带电体间的安全距离应满

足现行行业标准 DL 5009.3的要求。

7 系统及电气二次

7.1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7.1.1 应满足电力网络结构、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和电站的各种运行方式的要求。

7.1.2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4285的规定。

7.2 调度自动化

7.2.1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003的规定。

7.2.2 电站可配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监测点宜选择在储能电站接入电力系统的并网点。

7.2.3 电站的关口计量点应设置于两个供电设施产权分界点或合同协议规定的贸易结算点。

7.2.4 电站电能量计量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202的规定。

7.2.5 电能计量装置宜具备电能计量信息远传功能。

7.2.6 采用网络方式上传信息的电站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要求。

7.3 通信

7.3.1 电站系统通信应满足监控、保护、管理、通话等业务对通道及通信速率的要求，并应预留与上

级监控系统通信接口。

7.3.2 电站通信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44的规定，中、小型电站设备配置可根据当地电网的

实际情况进行简化。

7.3.3 站用通信设备宜采用一体化电源，事故放电时间不应小于 2h。
7.3.4 通信设备宜与电气二次设备同室布置。

7.3.5 电站通信宜采用网络方式。

7.3.6 通讯系统应符合 GB 50966的规定。

7.4 计算机监控系统

7.4.1 应能实现对电站监视、测量、控制，宜具备遥测、遥信、遥调、遥控等远动功能。

7.4.2 宜能够实现多个储能单元的协调控制并根据其功能定位实现削峰填谷、系统调频、无功支撑、

电能质量治理、新能源功率平滑输出等控制策略。

7.4.3 可由站控层、间隔层和网络设备等构成，并应采用分层、分布、开放式网络系统实现连接。

7.4.4 监控系统站控层和间隔层设备宜分别按远景规模规划和本期建设规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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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通信网络宜采用以太网连接，并应具备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接口。

7.4.6 监控系统与电池管理系统、功率变换系统通信应快速、可靠，通信规约可采用 IEC 61850、IEC
60870-5-104、Modbus TCP/IP 等。

7.4.7 监控系统宜设置时钟同步系统，同步脉冲输出接口及数字接口应满足系统配置要求。

7.4.8 系统结构应符合 GB 50966的规定，系统配置的原则应符合 GB 50966的规定。

7.4.9 电动汽车充电监控系统应符合 GB 50966的规定。

7.5 二次设备布置

7.5.1 应根据电站的运行管理模式及特点确定，可分别设主控制室和继电器室。

7.5.2 主控制室的位置应按便于巡视和观察配电装置、节省控制电缆、噪声干扰小和有较好的朝向等

因素选择。

7.5.3 主控制室宜按最终建设规模在电站的第一期工程中一次建成。

7.5.4 继电器室布置应满足设备布置和巡视维护的要求，并应留有备用屏位。屏、柜的布置宜与配电

装置的间隔排列次序对应。

7.5.5 主控制室及继电器室的设计和布置应符合监控系统、继电保护设备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要求。

7.6 站用直流系统及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

7.6.1 电站应设置站用直流系统，宜与通信电源整合为一体化电源。

7.6.2 电站直流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DL/T 5044的规定。

7.6.3 站用交流事故停电时间应按不小于 2h计算。

7.6.4 电站宜设置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并应满足计算机监控系统、消防等重要负荷供电的要求。交

流不间断电源宜采用站用直流系统供电。

7.6.5 充电装置交流端宜由低压线路供电。

7.7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7.7.1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的配置应根据电站规模、重要等级以及安全管理要求确定。

7.7.2 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宜按有、无人值班管理要求布置摄像监视点，应实现对功率变换系统、电池、

一次设备、二次设备、站内环境等进行监视。

7.7.3 应与站内监控系统通信，并可通过专用数字通道实现监控。

7.7.4 宜能够接受站内时钟同步系统对时，且应保证系统时间一致。

7.8 安防监控系统

7.8.1 电站安防监控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348的有关规定，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具有入侵

报警、出入口控制设计。

7.8.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95的有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在电站的充电区、营业窗口宜设置监控摄像机；

b)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具有与消防报警系统的联动接口。

7.8.3 入侵报警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94的有关规定。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宜在电站供电区、电池室、

监控室设置入侵探测器。

7.8.4 电站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96的有关规定。根据安全管理要求，宜在储能充电

站出入口设置出入口控制设备。

7.8.5 电站安防监控系统可以接受时钟同步系统对时，以保证系统时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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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土建

8.1 建筑物

8.1.1 建、构筑物的布置应根据总体布置要求、环境条件、站址地质条件、电池类型以及有利于站房

施工、设备安装和运行管理等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1.2 建筑物宜单层布置，可由监控室、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房间组成。

8.1.3 建筑物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满足当地气候条件及节能标准，外墙及屋面应根据电池和其他设

备的温度特性、通风和采暖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温隔热层。

8.1.4 电池室应防止太阳光直射室内，当设有采光窗时可采用遮阳帘等遮光措施。

8.1.5 布置有酸性电解液且为非密闭结构电池的电池室：地面应采用易于清洗的耐酸材料；墙面及顶

棚宜涂耐酸漆；楼地面标高宜低于相邻房间和过道的楼地面标高不小于 20mm，并应设置坡度不小于

0.5％的排水坡度，通过耐酸的排水管沟排出作妥善处理。布置有强碱性或其他腐蚀性电解液的电池室，

地面、墙面、顶棚亦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8.1.6 电池室及其他电气设备房的通风口、孔洞、门、电缆沟等与室外相通部位，应设置防止雨雪、

风沙、小动物进入设施。通风窗、通风机、孔洞的一侧可设细孔钢丝网，门槛处应设置挡鼠板。

8.1.7 布置有电池或重要电气设备的建筑物屋面防水等级应采用Ⅰ级结构。

8.1.8 电站的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宜共用接地

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0.5Ω。
8.1.9 电站的防雷与接地不应与市电配电网共用接地装置。

8.1.10 电站内的建（构）筑物应设置防直击雷的装置，并宜采用避雷带（网）作接闪器。当彩钢屋面

金属板厚度不小于 0.5 mm、搭接长度不小于 100 mm 且紧邻金属板下面无易燃物品时，彩钢屋面可直

接作接闪器。

8.1.11 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 9规定的数值。

表 9 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

工作场所
照度（Lx）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一般照明 事故照明

室内
监控室 300 80 0.75m水平面

配电室 200 60 地面

室外

电池室 200 60 地面

充电区域 100 - 地面

主干道 5 - 地面

8.1.12 站内照明灯具应优先选用配光合理、效率高、寿命长的节能灯具。室内开启式灯具的效率不低

于 75%，带格栅灯具的效率不低于 60%。

8.1.13 储能系统区的照明，应采用防爆型照明器，不应在电池室内装设开关熔断器和插座等可能产生

火花的电器。室外照明宜选用金属卤化物灯或高压钠灯。

8.1.14 室内外照明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维修。照明器与带电导体或设备间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对工

作时有可能损坏灯罩的场所，应采用有保护罩的照明器，金属保护罩应与保护地线可靠连接。

8.1.15 监控室、配电室宜装设事故应急照明装置。疏散通道应设置疏散照明装置，疏散通道及出入口

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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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结构

8.2.1 主要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50年，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8.2.2 建筑结构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效应)组合，并应取各

自的最不利的效应组合进行设计。

8.2.3 建筑楼面、屋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应按 GB 50009及
DL/T 5457的有关规定取用。电池室楼面活荷载标准值应按实际计算。

8.2.4 建、构筑物的承载力、稳定、变形、抗裂、抗震及耐久性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09、
GB 50007、《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2015年版)》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
版)》GB 50011和 GB 50017等的规定。

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9.1 电池室应装设环境温湿度控制系统、防爆型通风装置，电池室外应设置排风开关。

9.2 电池室通风与空调系统中的风管、风口、阀门及保温材料等应采用难燃材料。

9.3 电站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9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
版)》GB 50016的规定。

9.4 位于严寒或寒冷地区的电站，应设置供暖设施；其他地区可根据工艺与设备需要设置供暖设施。

电池室内不应采用明火取暖。采用电采暖时应采用防爆型设备。

9.5 电池室内通风量应按空气中的最大含氢量不超过 0.7％计算，且不应小于 3次／h，通风设备采用

防爆型。

9.6 配电装置室夏季室内温度不宜高于 40℃，通风系统进排风设计温差不应超过 15℃。

9.7 电气设备房间内不应布置有压的热水管、蒸气管道或空调水管。

10 给水和排水

10.1 给水和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15、GB 50966的规定。

10.2 供水水源应根据供水条件综合比较确定，应优先选用已建供水管网供水。

10.3 生活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749的规定。

10.4 站区雨水、生活排水、生产废水宜采用分流制。

10.5 站内生活排水、生产废水应处理符合相关标准后排放或站内回用。

11 消防

11.1 一般规定消防设计应根据电站的不同规模、各类电池不同特性采取相应的消防措施，从全局出发，

统筹兼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1.2 站内各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危险分类及其最低耐火等级应符合表 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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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

建、构筑物及设备名称 火灾危险性分类 耐火等级

电池室
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 戊 二级

钠硫电池 甲 一级

屋外电池设备
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 戊 二级

钠硫电池 甲 一级

配电装置楼（室）

单台设备油量 60kg以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量 60kg及以上 丁 二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屋外配电装置

单台设备油量 60kg以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量 60kg及以上 丁 二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油浸变压器室 丙 一级

气体或干式变压器室 丁 二级

主控通信楼 戊 二级

继电器室 戊 二级

总事故贮油池 丙 一级

生活、消防水泵房 戊 二级

污水、雨水泵房 戊 二级

淋雨阀室、泡沫设备室 戊 二级

注1：当不同性质的部分布置在一幢建筑物或联合建筑物内时，则其建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除另有防火

隔离措施外。应按火灾危险性类别高者选用。

注2：当主控通信楼未采取防止电缆着火后延燃的措施时，火灾危险性应为丙类。

11.3 引用标准

11.3.1 电站内建筑物满足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体积不超过 3000m³，且火灾危险性为戊类时，可不

设消防给水。不满足以上条件时应设置消防给水系统，消防水源应有可靠保证。

11.3.2 电站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的
有关规定，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应按一次设计。

11.3.3 电站消防给水量应按火灾时最大一次室内和室外消防用水量之和计算。消防水池有效容量应满

足最大一次用水量火灾时由消防水池供水部分的容量。

11.3.4 建筑物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40的有关规定，电池室危险等级应为严重危险

级。

11.3.5 电池室宜配置砂池。单个砂池容量不应小于 1m³，最大保护距离为 30m。

11.4 建筑防火

11.4.1 电池室可采用多层建筑。建筑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承重的框架或排架结构；当采用钢柱承重时，

钢柱应采用防火保护，其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的
有关规定。

11.4.2 电池室、主控制室、继电器室、配电装置室、电缆间的安全疏散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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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筑面积超过 250 m²时，其疏散出口不宜少于 2个。当配电装置室的长度超过 60m时，应增

设 1个中间疏散出口；

b) 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门的最小净宽不宜小于 0.9m；

c) 门外为公共走道或其他房间时，该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d) 电池室四周隔墙应符合下列要求：

e) 钠硫电池室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h，其他电池室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
f) 隔墙上除开向疏散走道及室外的疏散门外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当必须开设观察窗时，应采

用甲级防火窗；

g) 隔墙上有管线穿过时，管线四周空隙应采用不燃材料填密实。

电池室、控制室的室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A级。

11.5 火灾探测及消防报警

11.5.1 主控通信室、配电装置室、继电器室、电池室、PCS室、电缆夹层及电缆竖井应设置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11.5.2 电站内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报警系统应符合表 11的规定。

表 11 电站内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报警系统

建、构筑物和设备 火灾探测器类型

主控通信室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配电装置室 感烟、线型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继电器室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PCS室 感烟、线型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电缆夹层及电缆竖井 感烟、线型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11.5.3 电池室宜配置感烟或吸气式感烟探测器。对于可能产生可燃气体的电池，电池室宜装设可燃气

体报警装置。

11.5.4 火灾探测及消防报警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16的规定。

12 环境保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电站的设计应对废水、噪声等污染因子采取防治措施，减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2.1.2 电站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12348和 GB 3096的规定。

12.1.3 电站的电磁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8702的规定。

12.1.4 电站的废水、污水应分类收集、输送和处理；对外排放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8978
的规定。向水体排水应符合受纳水体的水域功能及纳污能力条件的要求，防止排水污染受纳水体。

12.1.5 电站的生活污水应处理达标后复用或排放。位于城市的电站，生活污水可排入城市污水系统，

其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GB/T 31962的有关规定。

12.1.6 电站中电池的电解液若发生意外泄漏，不应直接外排，应回收或处理达标后向外排放。

12.1.7 电池寿命到期后，应由原生产厂家或相关资质的机构等进行回收处理。

12.1.8 电站的节能与环保应符合 GB 5096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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